
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同意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规定，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议案发表如下事前认

可意见： 

1、本次重组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方案

合理，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本次重组方案有利于解决公司潜在同业竞争，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2、本次交易以评估值为基础，同时结合评估基准日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方式补缴的出资额，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本次交

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交易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陕西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

关规定。 

4、公司拟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陕西

兴化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延长石油榆神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

让协议》的形式、内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协议各方权利义

务明确，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5、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本次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我们对公司本次交易相关内容表示认可，我们同意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黄风林、王建玲、刘希章 

                                            2022年 12月 28日 

 

 


